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促字第16868號

債  權  人  奇漾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戎佳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原聲創藝活動有限公司發支付命令事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督促程序，如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民事訴訟法

第509條後段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同法

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

51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

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定有明文，法

人為法律所擬制之人，必賴代表機關以為活動，法人代表機

關在私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但在民事訴訟法則視為法

定代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人之規定。因此，對於公司送

達應以其法定代理人為應受送達人。

二、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經核債務人之法定

代理人謝松諺戶籍設於臺中○○○○○○○○○，又債權人

雖於聲請狀內陳報債務人公司之登記地址、通訊地址分別為

新北市○○區○○路○段000號4樓、新北市○○區○○街00

0○00號，惟經本院分別函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樹林分局查訪實際居住使用情形，經函覆得知系爭登記地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查無謝松諺此人，其亦未實際居住於系爭通訊地址，此有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公務電話紀錄、樹林分局查訪表附

卷可稽，則本件因住所不明，須依公示送達為之，又督促程

序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依上開法條規定，該支付

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

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司法事務官 吳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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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原聲創藝活動有限公司發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督促程序，如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民事訴訟法第509條後段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同法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51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定有明文，法人為法律所擬制之人，必賴代表機關以為活動，法人代表機關在私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但在民事訴訟法則視為法定代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人之規定。因此，對於公司送達應以其法定代理人為應受送達人。
二、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經核債務人之法定代理人謝松諺戶籍設於臺中○○○○○○○○○，又債權人雖於聲請狀內陳報債務人公司之登記地址、通訊地址分別為新北市○○區○○路○段000號4樓、新北市○○區○○街000○00號，惟經本院分別函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樹林分局查訪實際居住使用情形，經函覆得知系爭登記地址查無謝松諺此人，其亦未實際居住於系爭通訊地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公務電話紀錄、樹林分局查訪表附卷可稽，則本件因住所不明，須依公示送達為之，又督促程序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依上開法條規定，該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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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原聲創藝活動有限公司發支付命令事件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督促程序，如依公示送達為之者，不得行之，民事訴訟法
    第509條後段定有明文。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同法
    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
    51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末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者，
    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定有明文，法
    人為法律所擬制之人，必賴代表機關以為活動，法人代表機
    關在私法上固非所謂法定代理人，但在民事訴訟法則視為法
    定代理人，適用關於法定代理人之規定。因此，對於公司送
    達應以其法定代理人為應受送達人。
二、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經核債務人之法定
    代理人謝松諺戶籍設於臺中○○○○○○○○○，又債權人雖於聲請
    狀內陳報債務人公司之登記地址、通訊地址分別為新北市○○
    區○○路○段000號4樓、新北市○○區○○街000○00號，惟經本院
    分別函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樹林分局查訪實際居
    住使用情形，經函覆得知系爭登記地址查無謝松諺此人，其
    亦未實際居住於系爭通訊地址，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
    分局公務電話紀錄、樹林分局查訪表附卷可稽，則本件因住
    所不明，須依公示送達為之，又督促程序依公示送達為之者
    ，不得行之，依上開法條規定，該支付命令之聲請應予駁回
    。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
    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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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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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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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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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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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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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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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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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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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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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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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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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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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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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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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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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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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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